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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针对我国关于海洋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的法律体系存在系统性、完整性和独立性不足的

问题,通过概括总结相关国际公约和指南文件的主要内容,对包括国际公约、国内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等在内的我国海洋油气生产设施弃置法律体系进行分析,提出切实履行国际

义务、提高海洋油气生产设施弃置规范的法律效力、建立系统独立的海洋油气生产设施弃置法律

体系和将管理范畴扩展至全部海洋油气生产设施的启示和建议,为完善我国海洋油气生产设施弃

置的法律体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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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国际油气勘探开发逐步由陆地向海上扩

张,且由浅海逐步延伸到深海甚至超深海[1]。18世

纪80年代美国钻探了世界上第一口海上探井,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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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油气勘探开发的序幕;美国墨西哥湾、英国北

海等地区的海上油气勘探开发已有50余年的历史,

深海油气勘探开发于20世纪70年代逐渐兴起[2]。

与此同时,海洋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的问题也逐渐凸

显:最新研究表明,未来5年内全球将有600余个海

洋油气项目面临弃置;2021—2040年需弃置的海洋

油气项目将达2000个[3]。海洋油气生产设施弃置

活动可能导致污染物排海、留置设施腐蚀释放金属

离子、留置设施漂离原地、限制其他类型海域使用、

处置不当发生溢油事故等重大环境影响和风险,因

此如何通过法律制度对海上油气勘探、开发、生产

和弃置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管理和规范已成为国际

社会重点考量的问题之一[4]。

我国海洋油气勘探开发虽起步较晚,但部分油

气田已步入生产后期,海洋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的需

求也逐渐显现。目前我国关于海洋油气生产设施

弃置的法律体系存在系统性、完整性和独立性不足

的问题,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①海洋油气勘探开发

方面的法律法规重点关注勘探、开发和生产阶段,

而对于弃置阶段的规定相对较少;②海上弃置规定

的对象单一、内容较少,原则化和碎片化现象明显;

③将海洋油气平台和生产设施的弃置纳入倾倒框

架进行管理,忽视其与其他类型海洋倾倒物不同的

特殊性。因此,有必要完善我国海洋油气生产设施

弃置的法律体系,使弃置活动规范化、科学化,提高

相应管理水平,将其对海洋生态环境和其他用海功

能的影响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2 海洋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的国际公约和指

南文件

  国际社会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关注海上设施

弃置问题,至20世纪末若干重要的涉海国际公约和

专项指南均对海洋油气生产设施的弃置做出规定。

其中,国际公约主要包括《联合国大陆架公约》《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

海洋的公约>1996年议定书》和《奥斯陆巴黎保护东

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及其“辛特拉决定”等,专

项指南主要包括《撤除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内沿海

设施与结构的指南与标准》。

《联合国大陆架公约》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对各缔约国提出撤除弃置海上设施的要求,对免责

情形做出一般要求;《<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

染海洋的公约>1996年议定书》和《奥斯陆巴黎保护

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及其“辛特拉决定”则按

照或参照“倾倒”管理模式,建立一系列海洋油气生

产设施弃置的管理制度,包括弃置许可制度、弃置

评估制度、协商制度、弃置监测和报告制度等,对弃

置活动事前、事中、事后3个阶段提出一般性管理要

求;《撤除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内沿海设施与结构

的指南与标准》对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提出最低限

度的管理和技术要求。上述法律文件专门化和系

统化的特点明显,对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做出专

项规定,使之与其他海洋活动尤其是传统的海洋倾

倒活动相区分,建立了全过程、立体化的管理和技

术框架,值得我国在健全和完善海洋油气生产设施

弃置法律体系时予以借鉴。

2.1 1958年《联合国大陆架公约》———首次确立全

面拆除原则

《联合国大陆架公约》于1958年4月签订并于

1964年6月生效,是首份就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

和资源开采以及相关争议解决做出规定的国际公

约,是关于海洋油气生产设施弃置问题在国际法层

面的基础性法律文件[5]。该公约第5条第5款规定

沿海国对废弃或不再使用的设施有“全部拆除”的

义务[6],曾被认为是国际习惯法的体现,但目前各缔

约国对该条款已不再持此立场。我国不是该公约

的缔约国。

2.2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全面拆除义

务的妥协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于1982年12月

在牙买加通过并于1994年11月生效。其第六十条和

第八十条[7]规定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和大陆架上

的人工岛屿、设施或结构弃置中的拆除义务,同时

要求考虑“任何一般的国际标准”;还要求沿海国在

拆除上述设施时应考虑捕鱼活动、海洋环境保护和

其他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尚未全部拆除的任何设施

或结构的深度、位置和大小应妥为公布。由此可

见,UNCLOS已不再要求全部拆除废弃或不再使用

的设施。我国于1996年5月成为该公约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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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989年国际海事组织《撤除大陆架与专属经

济区内沿海设施与结构的指南与标准》———

“底线化”的管理和技术框架

1989年国际海事组织(IMO)以决议的形式发

布《撤除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内沿海设施与结构的

指南与标准》[8],其仅对国际海事组织公约各成员国

的国内立法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规定其成员国在

撤除沿海设施时必须考虑该指南,但其管辖范围并

不包括各国的领海与内海。

该“指南与标准”的核心原则是撤除沿海设施

和结构,不撤除或部分撤除的例外情形应符合该标

准的规定;规定在1998年1月1日后,除非保证设

施或结构不再使用后的全部撤除活动可行,否则不

得在大陆架或专属经济区内布设该设施或结构;同

时建立了海上设施和结构撤除的环境影响评价和

定期监测制度。

2.4 《<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

约>1996年议定书》———作为海洋倾倒的弃置

管理

《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

是第一批保护海洋环境、控制人类活动干扰的全球

公约,于1972年12月签署并于1975年8月正式生

效,目前已有87个缔约国。随着全球环境保护意识

的不断加强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对环境影

响的认识逐渐提高,《<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

染海洋的公约>1996年议定书》(简称《96议定书》)

于1996年签署并于2006年生效,目前已有48个缔

约国。《96议定书》[9]以“反列清单”的形式对海洋

倾倒物质进行限制,根据其中“倾倒”的定义,平台

和人工构造物的原地和异地弃置均属“倾倒”范畴,

但海底管道和电缆的弃置不属“倾倒”。

《96议定书》规定,平台和人工构造物的弃置需

获得缔约国的事先许可,除特殊情形外,需满足其

附件2规定的评估框架;同时可参考《平台和构造物

专项评价指南》对弃置活动进行评估,其对废物管

理方案选择、废物定性、倾倒区选址、倾倒造成的潜

在环境影响、许可证和许可证条件以及监测和评价

等方面提出原则性要求,并提出缔约国可制定本国

的海洋倾倒评价程序。

2.5 《奥斯陆巴黎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

及其“辛特拉决定”———区别倾倒和弃置的区

域典范

《奥斯陆巴黎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

(OSPAR公约)是由位于欧洲西海岸及其流域的

15个政府与欧共体共同合作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

环境的机制,于1992年订立并于1998年生效。根

据OSPAR公约中对“倾倒”的定义,海洋油气设施

和管道的异地弃置属于“倾倒”,原地弃置不属于

“倾倒”。但该公约附件2“防止与减少倾倒或海上

焚烧造成的污染”中明确规定,其适用范围不包括

“从沿海设施上故意处置废物以及故意处置设施和

管道本身”;附件3“防止与减少离岸来源的污染”中

规定,“未经缔约国许可,不得倾倒不再使用的沿海

设施与管道,不得将不再使用的沿海设施全部或部

分原位弃置。除沿海设施的正常排放外,禁止从沿

海设施上倾倒一切废物”[10]。

1998年OSPAR委员会部长级会议通过“关于

处置不再使用的沿海设施的决议”(又称“辛特拉决

定”)[11],该决议形成海上设施的弃置许可制度、弃

置评估制度、协商制度以及弃置监测和报告制度,

其管理思路与海洋倾倒类似。该决议的核心内容

是原则禁止将不再使用的沿海设施倾倒入海或全

部、部分原地弃置,并对“不再使用的沿海设施”做

了明确界定,即“其原始用途已终止且并未被用于

其他合法途径,但不包括位于海床以下部分,也不

包括不会干扰其他用海的、与浮动装置相连的混凝

土锚基”;如符合免责情形且经过决议附件2的评估

框架进行评估后,认为可倾倒或原地弃置的海上设

施需颁发许可证,但所有海上设施的上部设施必须

拆除上岸。该决议并未涉及设施位于海床下的部

分 和 海 底 管 道 的 处 置,此 部 分 的 处 置 应 遵 循

OSPAR公约的一般规定。

3 我国海洋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的法律体系

我国海洋油气工业相对年轻,目前在海洋油气

生产设施弃置方面尚未形成系统的法律体系,现阶

段的弃置管理工作主要以国际公约、国内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等层面的综合性或专

门性的法律法规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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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国际公约层面

我国作为IMO的成员国以及 UNCLOS和《96
议定书》的缔约国,应遵循上述相关国际公约在海

洋油气生产设施弃置方面的一般性规定,即原则上

应拆除海洋油气生产设施和结构,不拆除或部分拆

除的例外情形应符合“指南与标准”的最低限度要

求;平台类生产设施的弃置至少应遵循《96议定书》

对于缔约国关于“倾倒”的要求。

3.2 国内法律层面

我国涉及海洋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的法律主要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12],其中所指

的“倾倒”包括弃置平台及其辅助设施和其他浮动

工具的行为。因此,我国海洋油气生产设施的弃置

应遵守其对于“倾倒”的管理要求,主要包括倾倒许

可制度、倾倒评估制度、倾倒区选划制度和倾倒区

监测制度等。

3.3 行政法规层面

行政法规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细化法律的规定

从而增加法律的可操作性。我国在海洋油气生产

设施弃置方面的相关行政法规主要包括《海洋石油

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海洋倾废管理条例》

和《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

条例》(简称《海洋工程条例》)。其中,1983年发布

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3]仅对

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的主管部门予以

明确,并未明确其主管部门即国家海洋局对海洋油

气生产设施弃置的主管任务、主管事项和权限等;

1985年发布的《海洋倾废管理条例》[14]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框架下,对包括弃置

在内的“倾倒”活动的许可和监督等环节的管理要

求进行细化,但未针对弃置活动制定更为细化的管

理要求;2006年发布的《海洋工程条例》[15]明确规

定海洋工程的海上弃置应按照海洋倾倒的有关规

定进行管理,直接将海洋油气生产设施弃置归并到

“倾倒”的管理范畴。

3.4 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层面

在海洋油气生产设施弃置方面,国家海洋局于

1990年发布《海洋倾废管理条例实施办法》[16],对

平台弃置(倾倒)的许可做出原则性规定;于2002年

发布《海洋石油平台弃置管理暂行办法》[17],对海洋

石油平台的申请程序、审批程序和弃置技术要求等

进行一般性规定;于2003年印发《倾倒区管理暂行

规定》[18],对平台倾倒(弃置)区的选划做出原则性

要求。2010年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和国家海洋局联合印发《海上油气生产

设施废弃处置管理规定》[19],对海洋油气生产设施

的废弃处置方案、弃置费计提和管理等提出要求。

4 健全我国海洋油气生产设施弃置法律体

系的启示和对策

  随着我国进入老化期的海洋油气生产设施的

逐渐增加,解决海上弃置问题将越来越迫切。基于

对现有相关国际公约和指南文件的总结分析,结合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现状,未来应从4个方面对我国

相关法律体系予以完善。

4.1 切实履行国际义务

对海洋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的管理较为复杂,既

要遵循国际公约的原则要求,又要遵循国内法律法

规的具体规定。在国际公约方面,我国应遵循《撤

除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内沿海设施与结构的指南

与标准》、UNCLOS和《96议定书》的相关规定。但

目前在该领域的国内法律体系中,尚未切实履行各

国际公约的义务和责任,如未明确海洋油气生产设

施弃置的许可制度、报告制度、协商制度和监测制

度等,仅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参

照“倾倒”对其进行管理。未来应加强国际法的国

内法转化,在切实履行国际义务的同时,保证海洋

油气生产设施弃置对环境的影响最小化。

4.2 提高海洋油气生产设施弃置规范的法律效力

目前我国在海洋油气生产设施弃置方面对监

管主体职责和权限的规定都是通过法律层级较低

的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形式做出,而在层级较高的

法律和行政法规层面均未做出具有针对性的要求,

应逐步修改完善。从短期来看,可通过在法律法规

中对海洋油气生产设施弃置做出一般性规定,同时

将其具体管理要求指引至部门规章的方式提高法

律效力;从长期来看,可将已成熟的管理制度和技

术要求直接纳入有关法律法规,为指引和约束监管

主体的职责和权限提供切实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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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立系统独立的海洋油气生产设施弃置法律

体系

在法律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

法》规定平台及其辅助设施弃置属“倾倒”范畴。在

行政法规层面,《海洋倾废管理条例》和《海洋石油

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已发布30余年,相对

较为陈旧,前者的具体条款和管理要求主要针对疏

浚物海洋倾倒,未考虑平台等海上设施弃置的特殊

性,后者主要针对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和生产阶段

提出管理要求,未涉及对弃置阶段的要求;《海洋工

程条例》仅指向性地规定海洋工程的海上弃置按海

洋倾倒进行管理。在部门规章层面,1990年《海洋

倾废管理条例实施办法》、2002年《海洋石油平台管

理暂行规定》、2003年《倾倒区管理暂行规定》和

2010年《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废弃处置管理规定》

4项同位法基本确定我国海洋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现

有的多头监管模式———国家海洋局负责海洋油气

平台弃置的环境保护工作,国家能源局负责设施废

弃处置预备方案和实施方案的备案工作,国家能源

局和财政部共同负责对设施弃置费账户的监督工

作;这种各自为政的多部门监管模式易导致职责重

叠和冲突以及监管盲区和推诿掣肘等情况,对生产

设施所有者的弃置申请和主管部门的弃置管理都

造成一定的困惑和不便。

基于上述问题,首先可通过上位法将海洋油气

生产设施弃置从“倾倒”管理中剥离,将其作为海洋

油气生产活动全过程的一部分进行单独管理;继而

通过行政法规明确各段监管主体的监管内容和权

限;其后通过部门规章对具体的管理事项、程序和

权限等进行细化,建立由上而下的、系统的、相对独

立的海洋油气生产设施弃置法律体系。

4.4 将管理范畴扩展至全部海洋油气生产设施

目前主要的国际公约和区域公约是针对全部

海上设施或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弃置提出要求,而

我国海洋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的管理范畴主要是海

洋油气平台,对海洋油气平台以外的其他海洋油气

生产设施弃置的管理要求有所缺失。未来应根据

差别化管理需求,通过修订不同位阶的法律文件,

将目前海洋石油平台弃置的管理范畴扩展至各类

海洋油气生产设施,包括海上油气井口、海洋油气

平台、水下生产系统、海底管道、海底电缆和系泊系

统等,进而提出对各类生产设施弃置的具体要求,

实现海洋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的全面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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